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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平市国有林总场
欠发达林场项目整改问题的情况报告

四平市林业局：
四平市国有林总场2025年在市财政监督局专项整治工作检查中存在22.7万元更改资金用途问题。按照市财政监督局的整改要求，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整改问题：2023年度欠发达林场红松果林示范基地建设项目，第一笔绩效目标申报中购置生产巡护用车16万元，购置推土机、挖掘机剩余资金8.7万元，共计24.7万元。实际工作中，2万元用于研发咨询费，22.7万元资金用于建设刺网机械围栏，造成实际发生与绩效目标申报不一致问题。
问题产生原因：根据《关于进一步用好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支持欠发达国有林场巩固提升的通知》（吉林联发〔2022〕11号）文件要求，衔接资金不得用于购置交通工具。但在绩效目标申报中购置“生产巡护车、推土机挖掘机剩余资金”等，造成使用情况与要求不符。
2023年5月8日国有林总场向市林业局递交项目变更资金使用请示，市林业局于2023年5月15日批复同意变更，同时在市林业局网站进行公示。在该项目操作过程中，市国有林总场与省林草局、市乡村振兴局沟通，都表示只需向主管单位（市林业局）申报项目资金使用变更请示即可。因为没有向市农业农村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市财政监督局认为存在擅自更给资金用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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